ZC20260052      2026年公用人防工程日常维修养护竞争性磋商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2026年公用人防工程日常维修养护竞争性磋商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本次采购服务范围：长宁区域范围内（134座人防工程，总建筑面积109567平方米，具体点位分布和年度计划养护量详见附件：“2026年公用民防工程日常维修养护134座工程维修养护计划”）。 
二、人防工程维修养护达到标准

1、工事内部整洁、通风干燥、结构完好、无虫害、无渗漏。

2、污水集水池（井）、防爆波电缆井、防爆波井、水封井、防爆波化粪池等无淤泥、无污物，排水管道畅通。

3、防护密闭设施启闭灵活、密闭可靠，战时及平时结合设备设施完好、运转正常。

4、金属构件无锈蚀，木质构件无腐烂，橡胶塑料制品无老化。

5、口部棚架、人防工程指示牌及标识牌等附属设施完好。

6、防汛设施安全可靠。 

三、维修养护要求

1.1土建结构

1.1.1  一年一次

1.1.1.1  工程结构每年全面检查1次；各种外露孔口和平时需要封堵的孔口每年检查1次；密闭穿墙管每年检修1次。

1.1.2  三年一次

1.1.2.1  临战转换的外露预埋件、工程内其他外露金属件（止水带钢框、竖井百叶窗、口部棚架钢门窗等）每3年除锈涂漆1次。

1.1.3  及时维修

1.1.3.1栏杆、楼梯扶手、铁爬梯等设施，松动、损坏的应及时维修。工程结构表面脱落、损坏的及时修补，保护层脱落钢筋已锈蚀的应先除锈再修补保护层。

1.2  孔口防护设施

1.2.1  一月一次

1.2.1.1  闭锁、铰页每月应至少启闭1次。

1.2.2  每季度一次

1.2.2.1  防爆波活门每季度检修一次。

1.2.3  一年两次

1.2.3.1  闭锁、铰页及其传动部位每年注黄油保养2次。

1.2.4  一年一次

1.2.4.1  各类防护门、防护密闭门、密闭门每年全面维修保养1次。

1.2.4.2  污水集水池（井）、防爆波电缆井、防爆波井、水封井、防爆波化粪池等每年清掏检修1次。

1.2.4.3  人防工程指示牌及标识牌每年维护1次。

1.2.5  三年一次

1.2.5.1  各类门扇、框表面、防护（密闭）盖板、封堵框及外露金属件的面漆应完整、无锈斑，如局部漆层剥落，应补涂油漆，每3年应重刷防锈漆和面漆。

1.2.6 及时维修更换

1.2.6.1 损坏的零配件和橡胶条及时维修更换。

1.3  战时及平战结合设备设施

1.3.1  一月一次

1.3.1.1  手（电）动密闭阀门、通风机、泵等设备设施每月除尘保养，启动运行1次。

1.3.2  半年一次

1.3.2.1  测压装置每半年检修1次。

1.3.3  一年一次

1.3.3.1  自动排气活门、超压排气阀、滤尘器、过滤吸收器、接地装置、接地线、电气线路、照明装置、开关、熔断器、配电箱等设备设施每年检修1次。

1.3.4  三年一次

1.3.4.1  消声器、通风机、风管、支架、风口、阀门、给排水管道、洗消管、消防管、喷淋管等设备设施每3年检修1次。
1.4 防台、防汛费
每年防台防汛期（6-9月）的检查、值班、抢险、工程孔口封堵及拆除还原。

四、施工过程要求

（一）施工过程管理要求

1、施工过程管理遵循“规范作业、确保效能、安全第一、协同管控”的原则，通过对施工准备、工艺执行、质量安全、工期进度等环节的全方位把控，确保日常维修养护项目严格按照合同和技术标准实施，以期达成目标。

2、施工单位作为施工质量、安全、进度和成本控制的直接责任主体，对维修养护作业全过程负责。

3、施工单位需要编制详细的《公用人防工程日常维修养护专项实施方案》，方案中需明确养护工艺流程及材料等，落实质量安全保证措施。

4、施工单位需要制定维修养护工程巡检计划，定期开展巡检并做好巡检台账，台账中需明确巡检时间、工程状况、维修养护内容、维修养护成效及相关照片记录，及时发现隐患，确保工程质量及人防专用设施功能恢复。

5、施工单位需要严格执行“自检、互检、专检”三检制，做好施工记录，确保各工序质量符合标准。

6、防台防汛期间，施工单位要做好检查、值班、抢险、工程孔口封堵及拆除还原等，并做好台账记录。汛期期间，防汛物资储备由施工单位准备（应急水泵、雨衣、套鞋、水带，应急照明等）。汛期期间，施工单位要做好值班备勤，接到通知后两小时内到岗。其中蓝色预警，不少于2人值班，黄色预警不少于4人值班，橙色预警及以上，不少于6人值班。防汛所产生的费用包含在本次日常维修养护费用内，不再另行支付。

7、对涉及消防设施设备的人防工程，需同时对人防工程消防设备设施开展定期消防巡检及日常养护，确保消防设施设备运行正常。

（二）施工单位管理要求 

1、施工单位应按照业主要求，做好人事和作业设备信息备案工作，将施工人员信息和作业设备信息及时报业主单位备案。

2、施工单位未经业主允许，不得私自将所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他人，严禁将主体工程分包给他人，一经发现，业主有权终止合同并所造成的损失由施工单位承担，同时将追究其违约责任。

3、服务期内，施工单位负责对134座工程点位进行定期维护巡检及防台、防汛，确保工程完好。

（三）施工单位垃圾清理处置要求

施工单位在本区维修养护过程中产生的有关垃圾，应提前与工程所在区域物业取得联系，并按要求堆放处置和支付相关费用。

（四）供应商拟投入本项目的组织机构及工作人员情况要求

1、供应商拟派的项目经理、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实际以养护专业要求为准。 

2、施工现场的实际操作者，应常驻项目现场。未经采购人同意，成交人不得调换或撤离上述人员，如采购人认为有必要，可要求成交人对上述人员中的部分人员作出更好的调整。 

3、管理人员配备要求供应商应配备至少5名管理人员；其中：项目经理1名，应具备注册建造师二级及其以上资格、具备工程类中级职称。技术负责人1名；安全员1名；施工员1名；资料员1名。

4、技术作业工人配备要求根据设施量，投标人需配备一定数量的一线养护作业工人，从事作业；包含但不限于：电工、焊工、普工。

五、人防工程维修养护质量检验标准

1、《上海市公用人防工程维修养护估算指标（2024）》

2、《上海市民防工程维护管理技术规程》

3、《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技术规程》

六、项目报价与付款方式 

1.项目报价要求
1.1本项目（134处）全部预算金额为人民币159.36万元，超出预算的报价不予接受。

1.2根据项目要求,供应商需根据2026年度养护量进行具体报价。

1.3本项目采用固定单价，按实结算。

注：供应商应根据沪国动【2025】5号文（关于印发《上海公用人防工程维修养护估算指标（2024）》的通知）的要求进行详细报价。

2.付款方式：

分期付款，按合同总金额，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2026年10月根据实际工作量，最多支付至合同60%，2027年根据项目实际工程量，经验收审价后支付至审价金额的97%，预留审价金额的3%尾款，质保满一年后支付（质保期一年）。

具体根据合同约定条款进行支付；采购合同应明确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七、其他服务要求 

1、承包方式：本服务采用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文明施工。

2、质量标准：本项目的工程质量须达到一次验收合格，即工程质量一次合格率达到100%。报价单位在的响应文件在满足磋商文件要求前提下应自报质量标准等级，并在施工组织设计的工程施工质量保证措施及质量检测方法中给出详述。

3、服务期：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

4、施工条件：施工所需用水、用电的条件，由施工单位负责协调并承担费用。

5、本项目共计134座公用人防工程，其中有36座公用人防工程因已在其他项目中实施修缮，故本次只涉及项目的防台、防汛内容，不另做工程维修养护内容（详见附件）。后续费用支付将根据2027年项目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并经验收审价后支付。

6、验收：采购人和监理单位共同验收。

7、中标单位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标准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采购人指定标准确定，上述标准不一致的，以严格的或最新的标准为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确定。

8、项目验收工作由采购人按照履约验收方案组织验收。具体依据项目合同中的履约验收方案执行，合同中的履约验收方案将明确履约验收的主体、时间、方式、程序、内容和验收标准等事项。


